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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〔2017〕86号

关于留存补交党费

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：

根据中组部《关于做好上缴中央的补交党费使用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组厅字〔2017〕31 号）、省委组织部《关于划拨党费开

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活动的通知》精神和省委教育

工委相关工作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开展一次

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活动。为切实做好走访慰问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走访慰问的对象

走访慰问对象为我校生活困难教工党员和学生党员。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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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本次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与今年“七一”走访慰问人员不

重复。每个党总支审核确定 1 名走访慰问对象报组织部，由学校

统筹开展走访慰问工作。

二、走访慰问的经费安排

慰问生活困难党员的标准为每人 1000 元。慰问经费为学校

留存的补交党费。

三、走访慰问对象的确定及报送时间

各党总支要做好生活困难党员的摸底排查工作，详准确掌握

所属党支部生活困难党员的具体情况，严格标准，认真审核确定

走访慰问对象，并 10 月 17 日（周二）下午 4 点前，将审《宿州

学院生活困难党员帮扶对象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报组织部（纸

质表格请交至逸夫楼 614 室，电子表格发至 szxyzzb@163.com）。

联系人：张玮，联系电话：2871018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1.提高思想认识。关心爱护党员，特别是关怀帮扶生活困难

党员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，也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。各基

层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

员的重要意义，切实把这项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

要讲话精神特别是“7.26”重要讲话、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

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，作为深入推进“两学一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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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“讲政治、重规矩、作表率”专题教育

的一项重要措施，周密安排，精心组织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

九大胜利召开。

2．强化组织领导。要切实加强对走访慰问活动的组织领导，

精准确定走访慰问对象。要坚持领导带头、分级负责，主动深入

基层、进门入户，认真听取工作意见建议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，

确保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及时送到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

心坎上。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持续深入改进作风部署要求，厉行

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坚决防止优亲厚友、照顾关系等现象，

切实增强走访慰问的实效性。走访慰问活动要在党的十九大召开

前完成。

3.适当扩大慰问范围。各基层党组织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，

可适当扩大慰问范围，所慰问人员与今年“七一”慰问、此次学

校统一慰问人员不重复。各基层党组织走访慰问经费从返还的补

交党费中支出，并于 10 月 18 日（周三）前将《宿州学院走访慰

问生活困难党员基本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、走访慰问活动情况

小结报送组织部（纸质文档请交至逸夫楼 614 室，电子文档发至

szxyzzb@163.com）。

4.注重宣传引导。要充分运用多种媒体，及时宣传报道走访

慰问活动开展情况，促进形成关心帮助生活困难党员的良好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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氛围。要通过走访慰问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

一到中央、省委以及校党委决策部署上来，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

责任感，扎实做好联系服务群众工作，多办让群众满意的好事实

事，为加快建设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贡献力量。

附件：1．宿州学院生活困难党员帮扶对象申请表

2．宿州学院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基本情况登记表

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

2017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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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宿州学院生活困难党员帮扶对象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户籍所在地

年 龄 入党时间 来校工作时间

家庭详细地址及

联系电话

组织关系所在党支

部名称

个人或家庭困难

情况

（可附页）

个人或家庭收入

情况说明

已享受补助形式

和金额

所在党支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党总支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校党委组织部

意 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所在党支部、党总支及学校组织部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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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基本情况登记表

填报单位： 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慰问党费来源 姓 名 性别 年龄 入党时间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

留存的补交党

费

正常留存党费

说明：本表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前，随同慰问情况报告一并报组织部。


